
时政新闻

郑州召开首届
社会科学学术年会
省会知名专家为郑州都市

区建设支招
本报讯 昨天，郑州市社会科学 2012

（首届）学术年会在郑州师范学院举行。
学术年会由郑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郑
州师范学院联合举办，主题为“转型·创
新·发展”。会议邀请省会各界知名社科
专家，围绕郑州都市区建设、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中原文化传承、社会管理创新、新
型城镇化等方方面面，提出了不少具有很
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记者 张竞昳

□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田冰姝

本报讯 我省将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国
内外有较大影响、保护价值较高的地方新建
一批国家、省级自然保护区,并支持有条件
的省级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鼓励和支持各地建立市级或县级自然保
护区，扩大全省自然保护区面积……昨日，
记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
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

据悉，截至目前，我省已建立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区33个，初步形成类型较为齐全、
布局较为合理的自然保护区体系,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和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保障。

《通知》强调，要以确保自然保护区功能
不发生改变、不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
完整性、重点保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为前

提，从严规范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的调
整。因国家和省重大工程建设需要确需对
自然保护区进行调整的，要从严控制缩小保
护区及其核心区、缓冲区的范围，确保保护
区功能不发生改变。严禁擅自撤销自然保
护区或改变自然保护区性质、范围和功能分
区。

我省要求，自然保护区属禁止开发区
域，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禁止开展
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在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内的开发建设活动,不得影响其功能,
不得破坏其自然资源或景观。各级环境保
护部门要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统一监督管理,
并会同林业、农业、国土资源等部门,定期开
展自然保护区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
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违法活动专
项执法检查,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切实遏
制自然保护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见习记者 董艳竹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为加强社保基
金管理，维护社保对象合法权益，市政府印
发《郑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办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用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国家规定之外的直
接或间接投资,不得将社会保险基金用于担保
和抵押。《办法》将从下月17日起施行。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或减免
社会保险费

《办法》适用于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离休干部
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
金和生育保险基金等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
基金。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

《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在规定
期限内到市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申
报登记。用人单位对其职工应当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严格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并按月将
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职
工本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和违反
法律规定减免社会保险费。

不得将社会保险基金用于担保和
抵押

市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
金发放制度和程序，实行社会化发放，严禁
以现金形式支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市经
办机构应当留足相当于两个月正常支出的
社会保险周转金，确保社会保险对象按时足
额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社会保险基金结余除留足用于确保社
会保险待遇的支付费用外，其余部分由市经
办机构提出基金结余的存储方案，经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市财政部门共同商
定批准后，由市财政部门及时按规定购买国
家发行的债券或者转作银行定期存款。

值得提醒的是，未经与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商定，不得将基金结余在开户
银行间相互转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用
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国家规定之外的直接或
间接投资，不得将社会保险基金用于担保和
抵押。

我市三条道路工程公示
1.凤凰南街（仓北路—凤凰

东路）道路工程
建设工程（交通）规划

许可证批前公示
现由郑州市金水区城

乡建设局在我局办理凤凰
南街（仓北路—凤凰东路）
道路工程建设工程（交通）
规划许可证。建设地点仓
北路—凤凰东路。

依据《城乡规划法》
《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特此公示，如果有意见和建议，请于
7日内向我局反馈。

联系电话：67188526
联系人：王青丽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
2012年9月28日

2.柳林东路（花园路—中州
大道）道路工程

建设工程（交通）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

现由郑州市金水区城乡建设局在我
局办理柳林东路（花园路—中州大道）道
路工程建设工程（交通）规划许可证。建
设地点花园路—中州大道。

依据《城乡规划法》《行政许可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特此公示，如果有意见和
建议，请于7日内向我局反馈。

联系电话：67188526
联系人：王青丽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
2012年9月28日

3.纬四路（东明路—未来大
道）道路工程

建设工程（交通）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
现由郑州市金水区城乡建设局在我

局办理纬四路（东明路—未来大道）道路
工程建设工程（交通）规划许可证。建设
地点东明路—未来大道。

依据《城乡规划法》《行政许可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特此公示，如果有意见和
建议，请于7日内向我局反馈。

联系电话:67188526
联系人：王青丽

郑州市城乡规划局
2012年9月28日
记者 李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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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赵柳影

本报讯 旨在为郑州都市区建设建言
献策的首届“郑州经济论坛”9月26日举行，
著名经济学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
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等特邀专家和企业代表
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郑州的机遇和
挑战”这一主题展开研讨。市直各有关部
门的领导、专家学者、经济界代表近 200人
参加论坛。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发展的战略
机遇期，在全国各地各显其能，各尽其
力，求创新、求突破、求晋级的强劲态势
下，如何“在全国找坐标、在中部求超越、
在全省挑大梁”，是郑州经济发展的重

中之重。
开幕式上，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葛

阳向与会嘉宾致欢迎辞。论坛上，著名经
济学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
所长周天勇，河南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
长郑泰森，河南省委党校教授丁素，围绕各
自研究领域做了精彩的演讲。 郑州人民
广播电台经济广播《郑州经济论坛》广播节
目同时开播。

《郑州经济论坛》由郑州市委宣传
部、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郑州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郑州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联合主办，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广播、郑州市企业家协会等单位承办，今
年是第一届。

我市社保基金管理办法下月施行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减免社保费，不得将社保基金用于担保和抵押
严禁以现金形式支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省政府下发通知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不得进行开发建设

认清形势、牢记使命 建言郑州都市区建设

我市举办首届“郑州经济论坛”

柳 林 东 路


